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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 

以 可 持 續 發 展 為 題 的 公 開 比 賽 — 建 議 書  

目 標  

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會 議

上 ， 成 員 同 意 舉 辦 一 項 公 開 比 賽 ， 以 助 提 高 市 民 對 可 持 續 發

展 的 認 知 ， 並 同 意 將 之 納 入 二 零 零 五 年 推 行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措

施 中 。 我 們 現 建 議 推 出 上 述 比 賽 ， 目 的 為 —  

z 加 深 市 民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的 認 識 和 了 解 ， 並 鼓 勵 市 民

實 踐 這 些 原 則 ；  

z 幫 助 公 眾 日 後 參 與 制 定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； 以 及  

z 在 社 區 中 建 立 網 絡 ， 以 便 有 關 社 區 參 與 日 後 的 可 持 續 發

展 活 動 。  

目 標 團 體  

我 們 建 議 將 參 賽 者 分 成 三 組 ： 學 校 學 生 、 大 專 學 生 及 公 眾 人

仕 。 每 隊 參 賽 隊 伍 均 可 有 多 於 一 名 成 員 。 我 們 亦 建 議 為 每 組

設 三 個 榮 譽 大 獎 及 三 個 優 異 獎 。  

舉 行 日 期  

由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至 七 月 (由 開 始 報 名 至 頒 獎 典 禮 )。  

合 作 伙 伴  

非 政 府 機 構 、 區 議 會 和 工 商 團 體 等 持 份 者 ， 都 可 以 協 辦 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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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 。  

比 賽 內 容  

參 賽 者 需 以 海 報 、 錄 像 短 片 或 任 何 其 他 形 式 的 宣 傳 媒 體 ， 作

為 參 賽 作 品 ， 以 助 市 民 了 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， 並 鼓 勵 他 們

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附 諸 實 踐 。 參 賽 者 約 有 一 個 月 的 時 間 製 作 參 賽

作 品 。 比 賽 的 壓 軸 項 目 是 頒 獎 典 禮 及 公 開 展 覽 得 獎 作 品 。 得

獎 作 品 亦 可 能 用 於 持 續 發 展 組 未 來 籌 辦 的 推 廣 或 教 育 活 動 ，

例 如 學 校 外 展 計 劃 等 。  

建 議 工 作 時 間 表  

行 動  時 間  

聯 絡 有 可 能 合 作 的 伙 伴 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 

落 實 比 賽 細 則 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 

推 出 比 賽 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底  

截 止 日 期 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三 日  

選 出 得 獎 作 品 及 頒 獎 典 禮 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至 七 月  

 

財 政 預 算  

項 目  金 額 (港 元 ) 

小 冊 子 及 申 請 表 格
*
 11 ,000 元 (1,000 份 ) 

頒 獎 典 禮
#
 10 ,000 元 (包 括 供 應 食 物 ) 

獎 品 (書 券 ) 

 

 獎 狀
^  

36 ,000 元 (榮 譽 大 獎 3,000 元  

  優 異 獎 1,000 元 ) 

360 元 (每 張 20 元 ) 

雜 項 及 應 急 費 用 (15%)  9 ,000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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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計  66,360 元  

 

註 : 

*
 假 設 政 府 新 聞 處 會 協 助 設 計 小 冊 子 。  

#
 頒 獎 典 禮 安 排 於 政 府 場 地 舉 行 。  

^
 假 設 政 府 新 聞 處 會 協 助 設 計 獎 狀 。  

 

 

持 續 發 展 組  

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三 日  


